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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示范引领，及时表彰奖励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先进单位。加强营商

环境日常督查，及时发现通报损害营商环境突出问题，限期整改，

确保实效。

（四）营造良好氛围。全面系统地开展营商环境和涉企政策宣

传解读，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常态化组织优化营商环境主题

宣传活动。将营商环境宣传推介纳入全市宣传工作重点，市、旗两

级媒体开辟“全国一流营商环境创建进行时”专栏，及时报道典型

案例和阶段性成效，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不断挖掘创新创业生

动故事，有效发挥各类新闻媒体和宣传阵地作用，做好宣传引导和

公共传播，发出好声音、传递正能量、营造好氛围。

附件：鄂尔多斯市打造全国一流营商环境重点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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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基础清单
（2022 年版）

序号 类 别 名 称 涉及事项 牵头部门 责任部门

1

企业政

务服务

“一件

事一次

办”事

项

企业开办

公司（内资）设立登记（包括个体工商户

设立登记）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公章刻制备案 市公安部门

一照一码户登记信息确认 市税务部门

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市人社部门

单位参保登记 市医保部门

单位和个人账户设立（住房公积金单位登

记开户）
市住建部门

银行预约开户
人民银行鄂尔多斯

中心支行

2
企业准营

（以餐饮店

为例）

食品经营许可（除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外） 行政审批
和政务服
务（政务
服务）部
门、市场
监督管理

部门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

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城市管理部门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

检查
消防救援部门

3 员工录用

就业登记

人社部门

人社部门

企业职工参保登记（社会保险）

社会保障卡申领

档案的接受

档案的转递

职工参保登记 医保部门

公积金归集 住建部门

4
涉企不动产

登记

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

权首次登记

自然资源

部门

自然资源部门

房地产税收一体化信息报告 税务部门

不动产国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

记
自然资源部门

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

权转移登记
自然资源部门

5
企业简易注

销

注销税务登记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税务部门

公司（内资）注销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企业参保单位注销 人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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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 别 名 称 涉及事项 牵头部门 责任部门

1

个人政

务服务

“一件

事一次

办”事

项

新生儿出生

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

卫健部门

卫健部门

预防接种证办理
疾控中心、卫健部

门按职责分工落实

对新出生婴儿办理出生登记 公安部门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医保部门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依核定单征收 税务部门

社会保障卡申领 人社部门

2 灵活就业

就业登记

人社部门
人社部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

社会保障卡申领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 医保部门

3 公民婚育

结婚登记

民政部门

民政部门

户口登记信息变更更正
公安部门

户口迁移审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卫健部门

4 扶残助困

残疾人证新办

残联

残联
为 16-59岁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资格认证
民政部门

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
医保部门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

领
人社部门

5 军人退役

退役士兵报到接收

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退伍入户－退伍军人恢复户口
公安部门

核发居民身份证

预备役登记 人民武装部门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
人社部门

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
医保部门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职工）

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的

给付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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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 别 名 称 涉及事项 牵头部门 责任部门

6

个人政

务服务

“一件

事一次

办”事

项

二手房交易

及水电气暖

联动过户

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

自然资源

部门、住

建部门

住建部门

房地产税收一体化信息报告 税务部门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

登记
自然资源部门

电表过户 电力部门

水表过户

住建部门天然气表过户

暖表过户

7 公民退休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领

人社部门

人社部门

企业职工提前退休（退职）待遇申领 人社部门

职工参保登记 医保部门

核实核查退役军人信息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正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住建部门

8 公民身后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行政审批

和政务服

务（政务

服务）部

门、卫健

部门

卫健部门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医保部门

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养老保险） 市人社部门

死亡注销 公安部门

困难残疾人员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员

护理补贴资格认定申请（终止）
民政部门

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销户提取公积金 住建部门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

属、病故军人遗属丧葬补助费的给付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病故丧葬补助费的

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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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即办）

医医保保部部门门

单位参保登记

（即办）

住住建建部部门门

单位和个人账

户设立(住房公

积金单位登记

开户)（即办）

附件 2

企业开办“一件事”流程图

金金融融部部门门

银行预约开户

（即办）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

查验材料是否符合

法定形式和齐全

市市场场监监督督管管理理部部门门//市市行行政政审审批批和和政政务务服服务务

（（政政务务服服务务））部部门门

公司（内资）设立登记

（即办）

材料不全或

税税务务部部门门

一照一码户登记

信息确认（即办）

不符合要求

不符合法定

形式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推送相关 部门办理
营业执照

公公安安部部门门

公章刻制备案

（即办）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1个工作日）

申请

申请人到线下“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或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

网（鄂尔多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填写《企业开办“一

件事”》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发起联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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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税务务部部门门

一照一码户登记信

息确认

（即办）

消消防防救救援援部部门门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

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7个工作日）/选择告知

承诺的（1个工作日）

企业准营“一件事”流程图
（以开餐馆为例）

市市场场监监督督管管理理部部

门门//市市行行政政审审批批和和

政政务务服服务务（（政政务务服服

务务））部部门门

食品经营许可证申

请（除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外）

（5个工作日）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

查验材料是否符合

法定形式和齐全

市市场场监监督督管管理理部部门门//市市行行政政审审批批和和政政务务服服务务

（（政政务务服服务务））部部门门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1个工作日）

材料不全或

公公安安部部门门

公章刻制备案

（即办）

不符合要求

不符合法定

形式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推送相关 部门办理
营业执照

城城市市管管理理部部门门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

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

挂、张贴宣传品准予

（1个工作日）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8/6个工作日）

公章食品经营许可证

申请

申请人到线下“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或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

网（鄂尔多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填写《开餐馆“一件

事”》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发起联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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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录用“一件事”流程图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

不符合要求 形式

申请

申请人到线下“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或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

网（鄂尔多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填写《员工录用“一

件事”》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发起联办申请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就业登记

（1个工作日）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2个工作日）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企业职工参保登记

（1个工作日）

医医保保部部门门

职工参保登记

（1个工作日）

就业创业证

社会保障卡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查验材

料是否符合法定

形式和齐全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社会保障卡申领

（1个工作日）

住住建建部部门门

公积金归集

（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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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企不动产登记“一件事”流程图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

不符合要求 形式

申请

申请人到线下“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或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

网（鄂尔多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填写《涉企不动产登

记“一件事”》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发起联办申请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6个工作日）

税税务务部部门门

房地产税收一体化信息报告

（1个工作日）

自自然然资资源源部部门门

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

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不动产

国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

登记/不动产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5个工作日）

不动产权证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查验材

料是否符合法定

形式和齐全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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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销“一件事”流程图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

查验材料是否符合

法定形式和齐全

税税务务部部门门

注销税务登记

（即办）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要求

不符合法定

形式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推送相关 部门办理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1个工作日）

申请

申请人到线下“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或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

网（鄂尔多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填写《企业注销“一

件事”》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发起联办申请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企业参保单位注销

（简易注销无需办理）

（即办）

市市场场监监督督管管理理部部门门//行行政政审审批批和和政政务务服服务务

（（政政务务服服务务））部部门门

公司（内资）注销登记

（即办）



—.1370.—

— 6 —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流程图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

不符合要求 形式

申请

申请人到医疗助产机构服务窗口或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网（鄂尔多

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填写《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申请

表及相关材料，发起联办申请

卫卫健健部部门门（（助助产产机机构构））

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预防接种

证办理(即办）

税税务务部部门门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依核定

单征收(即办）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社会保障卡申领（即办）

公公安安部部门门（（户户籍籍窗窗口口））

对新出生婴儿办理出生登记

(即办）

医医保保部部门门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即办）

出生医学证明

社会保障卡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查验材

料是否符合法定

形式和齐全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1个工作日）

户口本

预防接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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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一件事”流程图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

不符合要求 形式

申请

申请人到线下“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或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

网（鄂尔多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填写《灵活就业“一

件事”》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发起联办申请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就业登记

（1个工作日）

医医保保部部门门

职工参保登记

（1个工作日）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2个工作日）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

（1个工作日）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社会保障卡申领

（1个工作日）

就业创业证 社会保障卡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查验材

料是否符合法定

形式和齐全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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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婚育“一件事”流程图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

不符合要求 形式

申请

申请人到线下“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或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

网（鄂尔多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填写《公民婚育“一

件事”》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发起联办申请

民民政政部部门门

婚姻登记

（1个工作日）

公公安安部部门门

户口登记信息变更更正

（1个工作日）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2个工作日）

卫卫健健部部门门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1个工作日）

户口簿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查验材

料是否符合法定

形式和齐全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结婚证

公公安安部部门门

户口迁移审批

（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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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残助困“一件事”流程图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

不符合要求 形式

申请

申请人到线下“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或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

网（鄂尔多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填写《扶残助困“一

件事”》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发起联办申请

残残联联部部门门

残疾人证新办（7个工作日）

民民政政部部门门、、残残联联部部门门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定

（1个工作日）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17个工作日）

医医保保部部门门

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

（1个工作日）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

业社会保险补贴申领

(10个工作日)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查验材

料是否符合法定

形式和齐全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为 16-59岁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残疾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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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退役“一件事”流程图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

不符合要求 形式

申请

申请人到线下“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或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

网（鄂尔多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填写《军人退役“一

件事”》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发起联办申请

退退役役军军人人事事务务部部门门

退役士兵报到接收

（1个工作日）

公公安安部部门门

退伍转业入户-退伍军人恢

复户口（1个工作日）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27个工作日）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

（1个工作日）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15个工作日）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查验材

料是否符合法定

形式和齐全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公公安安部部门门

核发居民身份证

（25个工作日）

户口簿

居民身份证

人人武武部部门门

预备役登记

（1个工作日）

医医保保部部门门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1个工作日）

退退役役军军人人事事务务部部门门

退役士兵自主就业

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的给付（1个工作日）

医医保保部部门门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

更登记（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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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转移登记及水电气暖联动过户
“一件事”流程图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

不符合要求 形式

申请

申请人到线下“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或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

网（鄂尔多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填写《二手房转移登记

及水电气暖联动过户“一件事”》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发起联办申

请

自自然然资资源源部部门门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

权转移登记（二手房转移登记）

（5个工作日）

财财政政部部门门

缴纳不动产登记费（即办）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5个工作日）

税税务务部部门门

房地产税收一化信息报告（即办）

自自然然资资源源部部门门、、供供电电部部门门

房产交易与水电暖气联合过户

（即办）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查验材

料是否符合法定

形式和齐全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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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退休“一件事”流程图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

不符合要求 形式

申请

申请人到线下“一件事一次办”服务窗口或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

网（鄂尔多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填写《公民退休“一

件事”》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发起联办申请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领（30个工作日）

企业职工提前退休（退职）待遇申领（44个工作日）

医医保保部部门门

职工参保登记

（1个工作日）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45个工作日）

住住建建部部门门

正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1个工作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核定表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查验材

料是否符合法定

形式和齐全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告知原因

退退役役军军人人事事务务部部门门

核实核查退役军人信息

（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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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政政部部门门

（停止）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发放

（1个工作日）

公民身后“一件事”流程图

双向反馈 双向反馈

退退役役军军人人事事务务部部门门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

属、因公牺牲军人遗

属、病故军人遗属丧葬

补助费的给付、退出现

役的残疾军人病故丧

葬补助费的给付

（1个工作日）

住住建建部部门门

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

亡销户提取公积金

（1个工作日）

人人社社部部门门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

次性待遇申领

（1个工作日）

医医疗疗机机构构

经医疗机构救治无效后死

亡的，由救治医院出具《居

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

书》

公公安安局局

死亡注销户口

（1个工作日）

逝逝者者直直系系亲亲属属（（家家属属））

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网（鄂尔

多斯）、蒙速办 APP（鄂尔多斯）

或到各旗区政务服务中心、苏

木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苏木乡

镇（街道）、社区卫生机构以及

救治医疗机构“一件事一次办”

窗口，填写并提交《公民身后

“一件事”》申请表和死亡人员

身份证、户口薄等相关材料，

发起申请

（1个工作日）

医医保保部部门门

参保人员个人账户

一次性支取

（1个工作日）

发起联办

苏苏木木乡乡镇镇（（街街道道））、、社社区区医医疗疗卫卫生生

机机构构

在家或养老院未经救治正常死亡

的，向苏木乡镇（街道）、社区医

疗卫生机构发送死亡证明申请，经

苏木乡镇（街道）、社区医疗卫生

机构确认后通过“一件事一次办”

审批管理系统开具死亡证明

正正常常办办结结

（3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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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企
业

开
办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1
企

业
开

办
“
一

件
事
”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
市

行
政

审
批

和
政

务
服

务
（
政

务
服

务
）

部
门

公
司
（
内

资
）
设

立
登

记
（
包

含
个

体
工

商
户
）

1

1
.公

司
登

记
（
备

案
）
申

请
书

原
件
1份

1
.
企

业
开

办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1个
工

作
日

《
营

业
执

照
》

法
人

2
.公

司
章

程
原

件
1份

2
.
公

司
章

程
原

件
1份

3
.股

东
的

主
体

资
格

证
明

或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明

（
1）

股
东

为
自

然
人

的
，
提

交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
2）

股
东

为
企

业
的
，
提

交
营

业
执

照
复

印
件

（
3）

股
东

为
事

业
法

人
的
，
提

交
事

业
法

人
登

记
证

书
复

印
件

（
4）

股
东

为
社

团
法

人
的
，
提

交
社

团
法

人
登

记
证

复
印

件
（
5）

股
东

为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的
，
提

交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证
书

复
印

件
（
6）

其
他

股
东

提
交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的
资

格
证

明
复

印
件

复
印

件
1份

3
.
股

东
、
发

起
人

的
主

体
资

格
证

明
和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
包

括
股

东
、
董

事
、
监

事
、
经

理
、
法

定
代

表
人
、
经

办
人
、
联

络
员

等
自

然
人

身
份

证
明
）

复
印

件
1
份

4
.法

定
代

表
人
、
董

事
、
监

事
和

经
理

的
任

职
文

件
原

件
1份

4
.
法

定
代

表
人
、
董

事
、
监

事
和

经
理

的
任

职
文

件
原

件
1份

5
.住

所
使

用
证

明
原

件
或

复
印

件
1
份

5
.
住

所
使

用
证

明
原

件
或

复
印

件
1份

公
安

部
门

公
章

刻
制

备
案

2

1
.营

业
执

照
复

印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2
.法

定
代

表
人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3
.法

定
代

表
人

的
委

托
书
、
经

办
人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原
件
、
复

印
件
1
份

金
融

部
门

银
行

预
约

开
户

2
1
.开

户
申

请
书
（
新

开
户
）

复
印

件
1份

2
.营

业
执

照
复

印
件
1份

税
务

部
门

一
照

一
码

户
登

记
信

息
确

认
2

无
纸

质
资

料
，
需

纳
税

人
通

过
内

蒙
古

税
务

申
请
。
（
需

手
机

下
载

电
子

税
务

局
a
p
p完

成
实

名
认

证
，
国

家
税

务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电
子

税
务

局
：
 

h
t
t
p
s
:
/
/
e
t
a
x
.
n
e
i
m
e
n
g
g
u
.
c
h
i
n
a
t
a
x
.

g
o
v
.
c
n
/）

1
个

工
作

日

人
社

部
门

企
业

社
会

保
险

登
记

2
1
.营

业
执

照
原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2
.法

定
代

表
人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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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1
企

业
开

办
“
一

件
事
”

医
保

部
门

单
位

参
保

登
记

2

1
.《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单
位

参
保

信
息

登
记

表
》
(加

盖
单

位
公

章
)

原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1个
工

作
日

法
人

2
.营

业
执

照
复

印
件
1份

住
建

部
门

单
位

和
个

人
账

户
设

立
(住

房
公

积
金

单
位

登
记

开
户
)

2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经

办
人
)

原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住
房

公
积

金
缴

存
单

位
开

户
申

请
表

》
原

件
1份

3
.营

业
执

照
(
副

本
)

原
件
1份

4
.银

行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
开

户
许

可
证
》

原
件
1份

6
.
银

行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
开

户
许

可
证
》

原
件
1份

5
.缴

款
票

据
原

件
1份

7
.
缴

款
票

据
原

件
1份

6
.预

留
印

鉴
原

件
1份

8
.
预

留
印

鉴
原

件
1份

7
.社

保
缴

款
凭

证
及

人
员

明
细

原
件
1份

9
.
社

保
缴

款
凭

证
及

人
员

明
细

原
件
1份

8
.《

住
房

公
积

金
新

增
人

员
清

册
》

原
件
1份

1
0
.《

住
房

公
积

金
新

增
人

员
清

册
》

原
件
1份

9
.《

住
房

公
积

金
单

位
版

网
上

服
务

大
厅

使
用

授
权

书
》

原
件
1份

1
1
.《

住
房

公
积

金
单

位
版

网
上

服
务

大
厅

使
用

授
权

书
》

原
件
1份

1
0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缴

存
人
)

复
印

件
1份

1
2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缴

存
人
)

复
印

件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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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准
营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2

企
业

准
营

“
一

件
事

”

（
以

我
要

开
餐

馆
为

例
）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
市

行
政

审
批

和
政

务
服

务

（
政

务
服

务
部

门
）

个
体

工
商

户
设

立
登

记
1

1
.
经

营
者

签
署

的
《

个
体

工
商

户
开

业
登

记

申
请

书
》

原
件

1
份

1
.
经

营
者

签
署

的
《

个
体

工
商

户
开

业
登

记
申

请
书

》
原

件
1
份

1个
工

作
日

8个
工

作
日

/
6

个
工

作
日

《
营

业
执

照
》

法
人

2
.
经

营
者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份
2
.
经

营
者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份

3
.
经

营
场

所
使

用
证

明
原

件
或

复
印

件
1份

3
.
经

营
场

所
使

用
证

明
原

件
或

复
印

件
1份

4
.
商

标
授

权
书

（
加

盟
店

需
此

材
料

）
复

印
件

1份
4
.
商

标
授

权
书

（
加

盟
店

需
此

材

料
）

复
印

件
1份

5
.
商

标
注

册
证

复
印

件
（

加
盟

店
需

此
材

料
）

复
印

件
1份

5
.
商

标
注

册
证

复
印

件
（

加
盟

店
需

此
材

料
）

复
印

件
1份

6
.
商

标
注

册
证

所
在

公
司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加

盟
店

需
此

材
料

）
复

印
件

1份
6
.
商

标
注

册
证

所
在

公
司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加

盟
店

需
此

材
料

）
复

印
件

1份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
除

仅
销

售
预

包
装

食

品
外

）

2

1
.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申

请
书

原
件

1
份

5个
工

作
日

《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

2
.
法

定
代

表
人

（
负

责
人

）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份

3
.
与

食
品

经
营

相
适

应
的

经
营

场
所

（
含

外

设
仓

库
）

主
要

设
备

设
施

布
局

、
操

作
流

程
等

文
件

原
件

1
份

7
.
与

食
品

经
营

相
适

应
的

经
营

场
所

（
含

外
设

仓
库

）
主

要
设

备
设

施
布

局
、

操
作

流
程

等
文

件
原

件
1
份

4
.
食

品
安

全
自

查
、

从
业

人
员

健
康

管
理

、

进
货

查
验

记
录

、
食

品
安

全
事

故
处

置
等

保
证

食
品

安
全

的
规

章
制

度
原

件
1
份

8
.
食

品
安

全
自

查
、

从
业

人
员

健
康

管
理

、
进

货
查

验
记

录
、

食
品

安
全

事
故

处
置

等
保

证
食

品
安

全
的

规
章

制
度

原
件

1
份

消
防

救
援

部
门

公
众

聚
集

场
所

投
入

使
用

、
营

业
前

消
防

安
全

检
查

合
格

证
（

建
筑

面
积

在
2
0
0
平

方
米

以
上

、
人

数
超

过
5
0
人

或

不
在

单
层

公
共

建
筑

、
多

层
公

共
建

筑
首

层
的

需
要

办
理

）

2

1
.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原

件
1
份

9
.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原

件
1
份

是

7
个

工
作

日
/
1

个
工

作
日

2
.
员

工
岗

前
消

防
安

全
教

育
培

训
记

录
，

自
动

消
防

系
统

操
作

人
员

取
得

的
消

防
行

业
特

有
工

种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复

印
件

原
件

1
份

1
0
.
员

工
岗

前
消

防
安

全
教

育
培

训
记

录
，

自
动

消
防

系
统

操
作

人
员

取
得

的
消

防
行

业
特

有
工

种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复

印
件

原
件

1
份

是

3
.
灭

火
和

应
急

疏
散

预
案

原
件

1
份

1
1
.
灭

火
和

应
急

疏
散

预
案

原
件

1
份

是

4
.
场

所
平

面
布

置
图

原
件

1
份

1
2
.
场

所
平

面
布

置
图

原
件

1
份

是

5
.
营

业
执

照
或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机
关

出
具

的

企
业

名
称

预
先

核
准

通
知

书
复

印
件

1
份

6
.
消

防
安

全
检

查
申

报
表

复
印

件
1
份

1
3
.
消

防
安

全
检

查
申

报
表

原
件

1
份

7
.
法

人
身

份
证

（
或

提
供

授
权

委
托

书
及

经
办

人
身

份
证

）
复

印
件

1份

8
.
有

消
防

控
制

室
的

还
需

提
供

消
防

设
施

操

作
员

证
（

每
组

2
人

）
复

印
件

1
份

1
4
.
有

消
防

控
制

室
的

还
需

提
供

消
防

设
施

操
作

员
证

（
每

组
2
人

）
复

印
件

1
份

是

9
.
公

众
聚

集
场

所
投

入
使

用
、

营
业

消
防

安

全
告

知
承

诺
书

原
件

1
份

1
5
.
公

众
聚

集
场

所
投

入
使

用
、

营
业

消
防

安
全

告
知

承
诺

书
原

件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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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准
营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2

企
业

准
营

“
一

件
事

”

（
以

我
要

开
餐

馆
为

例
）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
市

行
政

审
批

和
政

务
服

务

（
政

务
服

务
部

门
）

个
体

工
商

户
设

立
登

记
1

1
.
经

营
者

签
署

的
《

个
体

工
商

户
开

业
登

记

申
请

书
》

原
件

1
份

1
.
经

营
者

签
署

的
《

个
体

工
商

户
开

业
登

记
申

请
书

》
原

件
1
份

1个
工

作
日

8个
工

作
日

/
6

个
工

作
日

《
营

业
执

照
》

法
人

2
.
经

营
者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份
2
.
经

营
者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份

3
.
经

营
场

所
使

用
证

明
原

件
或

复
印

件
1份

3
.
经

营
场

所
使

用
证

明
原

件
或

复
印

件
1份

4
.
商

标
授

权
书

（
加

盟
店

需
此

材
料

）
复

印
件

1份
4
.
商

标
授

权
书

（
加

盟
店

需
此

材

料
）

复
印

件
1份

5
.
商

标
注

册
证

复
印

件
（

加
盟

店
需

此
材

料
）

复
印

件
1份

5
.
商

标
注

册
证

复
印

件
（

加
盟

店
需

此
材

料
）

复
印

件
1份

6
.
商

标
注

册
证

所
在

公
司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加

盟
店

需
此

材
料

）
复

印
件

1份
6
.
商

标
注

册
证

所
在

公
司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加

盟
店

需
此

材
料

）
复

印
件

1份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
除

仅
销

售
预

包
装

食

品
外

）

2

1
.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申

请
书

原
件

1
份

5个
工

作
日

《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

2
.
法

定
代

表
人

（
负

责
人

）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份

3
.
与

食
品

经
营

相
适

应
的

经
营

场
所

（
含

外

设
仓

库
）

主
要

设
备

设
施

布
局

、
操

作
流

程
等

文
件

原
件

1
份

7
.
与

食
品

经
营

相
适

应
的

经
营

场
所

（
含

外
设

仓
库

）
主

要
设

备
设

施
布

局
、

操
作

流
程

等
文

件
原

件
1
份

4
.
食

品
安

全
自

查
、

从
业

人
员

健
康

管
理

、

进
货

查
验

记
录

、
食

品
安

全
事

故
处

置
等

保
证

食
品

安
全

的
规

章
制

度
原

件
1
份

8
.
食

品
安

全
自

查
、

从
业

人
员

健
康

管
理

、
进

货
查

验
记

录
、

食
品

安
全

事
故

处
置

等
保

证
食

品
安

全
的

规
章

制
度

原
件

1
份

消
防

救
援

部
门

公
众

聚
集

场
所

投
入

使
用

、
营

业
前

消
防

安
全

检
查

合
格

证
（

建
筑

面
积

在
2
0
0
平

方
米

以
上

、
人

数
超

过
5
0
人

或

不
在

单
层

公
共

建
筑

、
多

层
公

共
建

筑
首

层
的

需
要

办
理

）

2

1
.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原

件
1
份

9
.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原

件
1
份

是

7
个

工
作

日
/
1

个
工

作
日

2
.
员

工
岗

前
消

防
安

全
教

育
培

训
记

录
，

自
动

消
防

系
统

操
作

人
员

取
得

的
消

防
行

业
特

有
工

种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复

印
件

原
件

1
份

1
0
.
员

工
岗

前
消

防
安

全
教

育
培

训
记

录
，

自
动

消
防

系
统

操
作

人
员

取
得

的
消

防
行

业
特

有
工

种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复

印
件

原
件

1
份

是

3
.
灭

火
和

应
急

疏
散

预
案

原
件

1
份

1
1
.
灭

火
和

应
急

疏
散

预
案

原
件

1
份

是

4
.
场

所
平

面
布

置
图

原
件

1
份

1
2
.
场

所
平

面
布

置
图

原
件

1
份

是

5
.
营

业
执

照
或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机
关

出
具

的

企
业

名
称

预
先

核
准

通
知

书
复

印
件

1
份

6
.
消

防
安

全
检

查
申

报
表

复
印

件
1
份

1
3
.
消

防
安

全
检

查
申

报
表

原
件

1
份

7
.
法

人
身

份
证

（
或

提
供

授
权

委
托

书
及

经
办

人
身

份
证

）
复

印
件

1份

8
.
有

消
防

控
制

室
的

还
需

提
供

消
防

设
施

操

作
员

证
（

每
组

2
人

）
复

印
件

1
份

1
4
.
有

消
防

控
制

室
的

还
需

提
供

消
防

设
施

操
作

员
证

（
每

组
2
人

）
复

印
件

1
份

是

9
.
公

众
聚

集
场

所
投

入
使

用
、

营
业

消
防

安

全
告

知
承

诺
书

原
件

1
份

1
5
.
公

众
聚

集
场

所
投

入
使

用
、

营
业

消
防

安
全

告
知

承
诺

书
原

件
1
份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2

企
业

准
营

“
一

件
事

”

（
以

我
要

开
餐

馆
为

例
）

综
合

执
法

部
门

设
置

大
型

户

外
广

告
及

在
城

市
建

筑
物

、
设

施
上

悬
挂

、
张

贴
宣

传
品

准
予

2

1
.
法

定
代

表
人

（
负

责
人

）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8个
工

作
日

/
6

个
工

作
日

法
人

2
.
营

业
执

照
复

印
件

1份

3
.
设

置
大

型
户

外
广

告
及

在
城

市
建

筑
物

、
设

施
上

悬
挂

、
张

贴
宣

传
品

审
批

表
原

件
1
份

原
件

1
份

4
.
彩

色
近

景
效

果
图

原
件

1
份

1
6
.
彩

色
近

景
效

果
图

原
件

1
份

公
安

部
门

公
章

刻
制

备
案

2

1
.
营

业
执

照
复

印
件

1份
营

业
执

照

即
办

2
.
法

定
代

表
人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3
.
法

定
代

表
人

的
委

托
书

、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和

经
办

人
的

身
份

证
原

件
。

原
件

、
复

印
件

1份

税
务

部
门

一
照

一
码

户

登
记

信
息

确
认

2

1
.
无

纸
质

资
料

，
需

纳
税

人
通

过
内

蒙
古

税
务

申
请

。
（

需
手

机
下

载
电

子
税

务
局

a
p
p

完
成

实
名

认
证

，
国

家
税

务
局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电
子

税
务

局
：

 
h
t
t
p
s
:
/
/
e
t
a
x
.
n
e
i
m
e
n
g
g
u
.
c
h
i
n
a
t
a
x
.
g
o

v
.
c
n
/
）

即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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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工
录
用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情
形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3
员
工
录

用
“

一

件
事

”

人
社
部
门

就
业
登
记

无
1

1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的
证
件
副
本

原
件

1
份

1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的
证
件
副
本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个
工
作
日

《
就
业
创
业

证
》

法
人

2
.
《
用
人
单
位
招
用
人
员
就
业
登
记
花
名
册

》
原
件

1
份

2
.
《

用
人
单
位
招
用
人
员
就
业
登
记
花
名

册
》

原
件

1
份

3
.
劳
动
者
的

《
就
业
创
业
证

》
（

未
办
理
过

《

就
业
创
业
证

》
的
需
提
供
身
份
证
或
社
会
保
障

卡
及
二
寸
近
期
免
冠
证
件
照

1
张

）

原
件

1
份

3
.
劳
动
者
的

《
就
业
创
业
证

》
（

未
办
理

过
《

就
业
创
业
证

》
的
需
提
供
身
份
证
或

社
会
保
障
卡
及
二
寸
近
期
免
冠
证
件
照

1
张

）

原
件

1
份

企
业
职
工
参

保
登
记

无
1

1
.
企
业
职
工
参
保
登
记
参
保
申
报
表

原
件

1
份

4
.
员
工
录
用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社
会
保
障
卡

申
领

无
2

1
.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5
.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社
保
卡

医
保
部
门

职
工
参
保
登

记
无

1
1
.
《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登
记
表

》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参
保
患
者

)
原
件

1
份

住
建
部
门

公
积
金
归
集

单
位
和
个

人
账
户
设

立
(
个
人
账

户
设
立

)
（

私
营
企

业
）

2

1
.
住
房
公
积
金
新
增
人
员
清
册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新
增
人
员

)
复
印
件

1
份

3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单
位
经
办

人
)

原
件

1
份

4
.
社
保
缴
款
凭
证
及
缴
存
人
员
明
细

原
件

1
份

6
.
社
保
缴
款
凭
证
及
缴
存
人
员
明
细

原
件

1
份

5
.
缴
款
票
据

原
件

1
份

7
.
缴
款
票
据

原
件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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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工
录
用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情
形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3
员
工
录

用
“

一

件
事

”

人
社
部
门

就
业
登
记

无
1

1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的
证
件
副
本

原
件

1
份

1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的
证
件
副
本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个
工
作
日

《
就
业
创
业

证
》

法
人

2
.
《
用
人
单
位
招
用
人
员
就
业
登
记
花
名
册

》
原
件

1
份

2
.
《

用
人
单
位
招
用
人
员
就
业
登
记
花
名

册
》

原
件

1
份

3
.
劳
动
者
的

《
就
业
创
业
证

》
（

未
办
理
过

《

就
业
创
业
证

》
的
需
提
供
身
份
证
或
社
会
保
障

卡
及
二
寸
近
期
免
冠
证
件
照

1
张

）

原
件

1
份

3
.
劳
动
者
的

《
就
业
创
业
证

》
（

未
办
理

过
《

就
业
创
业
证

》
的
需
提
供
身
份
证
或

社
会
保
障
卡
及
二
寸
近
期
免
冠
证
件
照

1
张

）

原
件

1
份

企
业
职
工
参

保
登
记

无
1

1
.
企
业
职
工
参
保
登
记
参
保
申
报
表

原
件

1
份

4
.
员
工
录
用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社
会
保
障
卡

申
领

无
2

1
.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5
.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社
保
卡

医
保
部
门

职
工
参
保
登

记
无

1
1
.
《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登
记
表

》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参
保
患
者

)
原
件

1
份

住
建
部
门

公
积
金
归
集

单
位
和
个

人
账
户
设

立
(
个
人
账

户
设
立

)
（

私
营
企

业
）

2

1
.
住
房
公
积
金
新
增
人
员
清
册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新
增
人
员

)
复
印
件

1
份

3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单
位
经
办

人
)

原
件

1
份

4
.
社
保
缴
款
凭
证
及
缴
存
人
员
明
细

原
件

1
份

6
.
社
保
缴
款
凭
证
及
缴
存
人
员
明
细

原
件

1
份

5
.
缴
款
票
据

原
件

1
份

7
.
缴
款
票
据

原
件

1
份

涉
企

不
动

产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4
涉
企
不
动

产
“

一
件

事
”

税
务
部
门

房
地
产
税
收
一
体
化
信
息

报
告

1

1
.
申
请
人
身
份
证
、

户
口
本
、

结
婚
证

原
件

1份
1
.
申
请
人
身
份
证
、

户
口
本
、

结
婚
证

原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6
个
工
作
日

法
人

2
.
新
建
商
品
房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1份
2
.
新
建
商
品
房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1份

3
.
不
动
产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原
件

1份
3
.
不
动
产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原
件

1份

4
.
分
层
分
户
图

原
件

1份
4
.
分
层
分
户
图

原
件

1份

自
然
资
源
部
门

不
动
产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及
房
屋
所
有
权
首
次

登
记

2

1
.
不
动
产
登
记
申
请
书

原
件

1份
5
.
涉
企
不
动
产
登
记
“

一
件
事
”

申
请
书

原
件

1份

5
个
工
作
日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2
.
营
业
执
照

复
印
件
1
份

6
.
营
业
执
照

复
印
件
1
份

3
.
企
业
法
人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
份

7
.
企
业
法
人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
份

4 .
授
权
委
托
书
（

代
办
需
要
）

原
件

1份
8
.
授
权
委
托
书

（
代
办
需
要
）

原
件

1份

5
.
受
托
人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

代
办
需
要

）
复
印
件
1
份

9
.
受
托
人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

代
办
需
要

）
复
印
件
1
份

6
.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原
件

1份
1
0
.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原
件

1份

7
.
建
设
用
地
批
准
书
或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原
件

1份
1
1
.
建
设
用
地
批
准
书
或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原
件

1份

8
.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合
同

原
件

1份
1
2
.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合
同

原
件

1份

9
.
出
让
金
票
据

原
件

1份
1
3
.
出
让
金
票
据

原
件

1份

1
0
.
不
动
产
测
绘
报
告

原
件

1份
1
4
.
不
动
产
测
绘
报
告

原
件

1份

1
1
.
相
关
税
费
缴
纳
凭
证

原
件

1份
1
5
.
相
关
税
费
缴
纳
凭
证

原
件

1份

1
2
.
房
屋
竣
工
验
收
备
案
表

（
建
设
规
模
5
0
0
㎡

以
下

、
投
资
1
0
0
万
以
下
不
需
要
）

原
件

1份
1
6
.
房
屋
竣
工
验
收
备
案
表
（

建
设
规
模

5
0
0㎡

以
下

、
投
资
1
0
0
万
以
下
不
需
要
）

原
件

1份

1
3
.
建
筑
区
内
物
业
服
务
用
房

、
社
区
活
动
用
房
确

认
材
料

原
件

1份
1
7
.
建
筑
区
内
物
业
服
务
用
房
、

社
区
活
动
用
房
确

认
材
料

原
件

1份

不
动
产
国
有
集
体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首
次
登
记

2

1
.
不
动
产
登
记
申
请
书

原
件

1份
原
件

1份

5
个
工
作
日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2
.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合
同
出
让
合
同

原
件

1份
5
.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合
同
出
让
合
同

原
件

1份

3
.
国
有
土
地
划
拨
决
定
书

原
件

1份
6
.
国
有
土
地
划
拨
决
定
书

原
件

1份

4
.
人
民
政
府
的
批
准
文
件

原
件

1份
7
.
人
民
政
府
的
批
准
文
件

原
件

1份

5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原
件

1份

6
.
土
地
出
让
价
款
凭
证

原
件

1份
8
.
土
地
出
让
价
款
凭
证

原
件

1份

7
.
契
税
完
税
凭
证

原
件

1份
9
.
契
税
完
税
凭
证

原
件

1份

8
.
权
籍
调
查
成
果

原
件

1份
1
0
.
权
籍
调
查
成
果

原
件

1份

9
.
授
权
委
托
书

原
件

1份
1
1
.
授
权
委
托
书

原
件

1份

1
0
.
营
业
执
照

原
件

1份
1
2
.
营
业
执
照

原
件

1份

不
动
产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及
房
屋
所
有
权
转
移

登
记

2

1
.
不
动
产
登
记
申
请
表

原
件

1份
原
件

1份

5
个
工
作
日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原
件

1份

3
.
不
动
产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1份
5
.
不
动
产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1份

4
.
不
动
产
权
属
证
书

原
件

1份
6
.
不
动
产
权
属
证
书

原
件

1份

5
.
授
权
委
托
书

原
件

1份
7
.
授
权
委
托
书

原
件

1份

6
.
完
税
或
纳
税
申
报
材
料

原
件

1份
8
.
完
税
或
纳
税
申
报
材
料

原
件

1份

7
.
户
型
图
、

宗
地
图

原
件

1份
9
.
户
型
图
、

宗
地
图

原
件

1份

8
.
营
业
执
照

原
件

1份
1
0
.
营
业
执
照

原
件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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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注
销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5
企
业
注
销
“

一
件
事
”

税
务
部
门

注
销
税
务
登
记
（

适
用

于
“
一
照
一
码
”
“

两
证
整
合
”

以
外
的
纳
税

人
）

1

1
.
《

注
销
税
务
登
记
申
请
审
批
表
》

原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1
个
工
作
日

法
人

2
.经

办
人
身
份
证
件

原
件

1份

3
.
上
级
主
管
部
门
批
复
文
件
或
董
事

会
决
议

复
印
件
1
份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
行

政
审
批
和
政

务
服
务
（
政

务
服
务
）
部

门

公
司

（
内
资

）
注
销
登

记
2

1
.《

企
业
注
销
登
记
申
请
书
》

原
件

1份
1
.企

业
注
销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2
.解

散
的
决
议
或
者
决
定

原
件

1份
2
.解

散
的
决
议
或
者
决
定
（

简
易
注

销
无
需
提
交

）
原
件

1份

3
.
清
算
报
告

原
件

1份
3
.清

算
报
告

（
简
易
注
销
无
需
提

交
）

原
件

1份

4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原
件

1份
4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原
件

1份

5
.通

过
报
纸
发
布
债
权
人
公
告
的
，

提
交
依
法
刊
登
公
告
的
报
纸
样
张

（
通
过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发
布
公
告
的
无
需
提
交
）
（

简
易

注
销
提
交
《

简
易
注
销
全
体
投
资
人

原
件

1份

5
.通

过
报
纸
发
布
债
权
人
公
告
的
，

提
交
依
法
刊
登
公
告
的
报
纸
样
张

（
通
过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发
布
公
告
的
无
需
提
交
）
（

简
易

注
销
提
交
《

简
易
注
销
全
体
投
资
人

原
件

1份

人
社
部
门

企
业
参
保
单
位
注
销

（
简
易
注
销
无
需
办

理
）

3

1
.《

社
会
保
险
注
销
登
记
申
请
表
》

原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2
.注

销
社
会
保
险
的
法
律
文
书
或
注

销
文
件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由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出
具
的
营
业
执
照
注
销

手
续

、
由
主
管
部
门
出
具
的
被
批
准

解
散

、
撤
销

、
合
并

、
终
止
的
文

复
印
件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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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注
销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5
企
业
注
销
“

一
件
事
”

税
务
部
门

注
销
税
务
登
记
（

适
用

于
“
一
照
一
码
”
“

两
证
整
合
”

以
外
的
纳
税

人
）

1

1
.
《

注
销
税
务
登
记
申
请
审
批
表
》

原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1
个
工
作
日

法
人

2
.
经
办
人
身
份
证
件

原
件

1份

3
.
上
级
主
管
部
门
批
复
文
件
或
董
事

会
决
议

复
印
件
1
份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
行

政
审
批
和
政

务
服
务
（
政

务
服
务
）
部

门

公
司

（
内
资

）
注
销
登

记
2

1
.
《

企
业
注
销
登
记
申
请
书
》

原
件

1份
1
.企

业
注
销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解
散
的
决
议
或
者
决
定

原
件

1份
2
.解

散
的
决
议
或
者
决
定
（

简
易
注

销
无
需
提
交

）
原
件

1份

3
.
清
算
报
告

原
件

1份
3
.清

算
报
告

（
简
易
注
销
无
需
提

交
）

原
件

1份

4
.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原
件

1份
4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原
件

1份

5
.
通
过
报
纸
发
布
债
权
人
公
告
的
，

提
交
依
法
刊
登
公
告
的
报
纸
样
张

（
通
过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发
布
公
告
的
无
需
提
交
）
（

简
易

注
销
提
交
《

简
易
注
销
全
体
投
资
人

原
件

1份

5
.通

过
报
纸
发
布
债
权
人
公
告
的
，

提
交
依
法
刊
登
公
告
的
报
纸
样
张

（
通
过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发
布
公
告
的
无
需
提
交
）
（

简
易

注
销
提
交
《

简
易
注
销
全
体
投
资
人

原
件

1份

人
社
部
门

企
业
参
保
单
位
注
销

（
简
易
注
销
无
需
办

理
）

3

1
.
《

社
会
保
险
注
销
登
记
申
请
表
》

原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注
销
社
会
保
险
的
法
律
文
书
或
注

销
文
件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由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出
具
的
营
业
执
照
注
销

手
续

、
由
主
管
部
门
出
具
的
被
批
准

解
散

、
撤
销

、
合
并

、
终
止
的
文

复
印
件
1
份

新
生

儿
出

生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
整

合
前

材
料

）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6
新
生
儿
出
生

“
一
件
事
”

卫
健
部
门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首
次
签
发

1

1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自
填
单

原
件

1
份

1
.新

生
儿
“

一
件
事
一
次

办
”

申
请
表

原
件

1份

即
办

1
个
工
作
日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自
然
人

2
.父

母
双
方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2
.父

母
双
方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预
防
接
种
证
办
理

2
无

儿
童
预
防
接

种
证

公
安
部
门

对
新
出
生
婴
儿
办
理
出
生
登

记
3

1
.
父
母
双
方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即
办

户
口
本

2
.父

母
双
方
户
口
簿

原
件

1
份

3
.父

母
双
方
户
口
簿

原
件

1份

3
.父

母
结
婚
证

原
件

1
份

4
.父

母
结
婚
证

原
件

1份

4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原
件

1
份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原
件

1份

医
保
部
门

城
乡
居
民
参
保
登
记

4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或
医
保
电
子
凭
证
或
社

保
卡

)
原
件

1
份

即
办

2
.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登
记
表

原
件

1
份

税
务
部
门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费

依
核
定
单
征
收

5
无

即
办

人
社
部
门

社
会
保
障
卡
申
领

6
1
.
户
口
簿
或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即
办

社
保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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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活
就
业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情
形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7
灵
活
就
业
“

一
件
事
”

人
社
部
门

就
业
登
记

（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

无
1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1个
工
作
日

2个
工
作
日

《
就
业
创
业

证
》

自
然
人

2
.
《
自
主
创
业
（
灵
活
就
业
）
登
记
表
》

原
件
1份

2
.
灵
活
就
业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份

3
.
居
住
证
 
（
本
地
常
住
的
非
本
地
户
籍
人

员
）

原
件
1份

3
.
居
住
证
 （

本
地
常
住
的
非
本
地
户
籍
人
员
）

原
件
1份

4
.
身
份
证
或
社
会
保
障
卡
或
《
就
业
创
业
证

》
原
件
1份

4
.
身
份
证
或
社
会
保
障
卡
或
《
就
业
创
业
证
》

原
件
1份

5
.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副
本

、
事
业
单
位
法
人
证
书
副
本
、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登
记
证
书
副
本
）
（
无
雇
工
的
个
体
工

商
户
）

原
件
1份

5
.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副
本
、
事

业
单
位
法
人
证
书
副
本
、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登
记

证
书
副
本
）
（
无
雇
工
的
个
体
工
商
户
）

原
件
1份

6
.
两
寸
近
期
免
冠
证
件
照

原
件
1份

6
.
两
寸
近
期
免
冠
证
件
照

原
件
1份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参
保
登
记

无
1

1
.
社
会
保
险
参
保
个
人
信
息
登
记
表

原
件
1份

1个
工
作
日

2
.
身
份
证
等
有
效
证
明
材
料

原
件
1份

社
会
保
障
卡

申
领

无
2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1个
工
作
日

社
会
保
障
卡

医
保
部
门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和
变

更
登
记

职
工
参
保
登

记
1

1
.
《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登
记
表
》

原
件
1份

1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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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活
就
业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情
形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7
灵
活
就
业
“

一
件
事
”

人
社
部
门

就
业
登
记

（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

无
1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1个
工
作
日

2
个
工
作
日

《
就
业
创
业

证
》

自
然
人

2
.
《
自
主
创
业
（
灵
活
就
业
）
登
记
表
》

原
件
1份

2
.
灵
活
就
业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3
.
居
住
证
 （

本
地
常
住
的
非
本
地
户
籍
人

员
）

原
件
1份

3
.
居
住
证
 （

本
地
常
住
的
非
本
地
户
籍
人
员
）

原
件
1
份

4
.
身
份
证
或
社
会
保
障
卡
或
《
就
业
创
业
证

》
原
件
1份

4
.
身
份
证
或
社
会
保
障
卡
或
《
就
业
创
业
证
》

原
件
1
份

5
.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副
本

、
事
业
单
位
法
人
证
书
副
本
、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登
记
证
书
副
本
）
（
无
雇
工
的
个
体
工

商
户
）

原
件
1份

5
.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副
本
、
事

业
单
位
法
人
证
书
副
本
、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登
记

证
书
副
本
）
（
无
雇
工
的
个
体
工
商
户
）

原
件
1
份

6
.
两
寸
近
期
免
冠
证
件
照

原
件
1份

6
.
两
寸
近
期
免
冠
证
件
照

原
件
1
份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参
保
登
记

无
1

1
.
社
会
保
险
参
保
个
人
信
息
登
记
表

原
件
1份

1个
工
作
日

2
.
身
份
证
等
有
效
证
明
材
料

原
件
1份

社
会
保
障
卡

申
领

无
2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1个
工
作
日

社
会
保
障
卡

医
保
部
门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和
变

更
登
记

职
工
参
保
登

记
1

1
.
《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登
记
表
》

原
件
1份

1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公
民

婚
育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8
公
民
婚
育

“
一
件
事

”

民
政
部
门

结
婚
登
记

1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1个
工
作
日

2
个
工
作
日

结
婚
证

自
然
人

2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1
份

2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1
份

3
.照

片
（
当
事
人

3
张
近
期
2寸

红
底
半

身
免
冠
合
影
照
片
）

原
件
1
份

3
.照

片
（
当
事
人

3
张
近
期
2寸

红
底
半

身
免
冠
合
影
照
片
）

原
件
1
份

公
安
部
门

户
口
登
记
信
息
变

更
更
正

2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结
婚
证

原
件
1
份

4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结
婚
证

原
件
1
份

1个
工
作
日

户
口
簿

2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1
份

3
.户

口
项
目
变
更
更
正
申
请
审
批
表

原
件
1
份

5
.公

民
婚
育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户
口
迁
移
审
批

2

1
.户

口
迁
移
申
请
书

原
件
1
份

1个
工
作
日

2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结
婚
证

原
件
1
份

3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1
份

卫
健
部
门

孕
前
优
生
健
康
检

查
2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1个
工
作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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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残
助
困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9

扶
残
助

困
“

一
件
事

”

残
联
部
门

残
疾
人
证
新
办

1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7个
工
作
日

1
7
个
工
作
日

残
疾
人
证

自
然
人

2
.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2
.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3
.
2
寸
白
底
彩
照

原
件

1
份

3
.
2
寸
白
底
彩
照

原
件

1份

4
.
病
例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4
.
病
例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5
.
诊
断
书

原
件

1
份

5
.
诊
断
书

原
件

1份

6
.
办
理
残
疾
人
证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6
.
扶
残
助
困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份

为
1
6
-
5
9
岁
残
疾
人
购
买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1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
份

1个
工
作
日

民
政
部
门

、

残
联
部
门

困
难
残
疾
人
生
活
补
贴
和
重
度

残
疾
人
护
理
补
贴
资
格
认
定

2

1
.
鄂
尔
多
斯
市
残
疾
人
两
项
补
贴
申
请
审
批
表

原
件

3
份

1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3
份

3
.
居
民
户
口
本

原
件

3
份

4
.
低
保
证

原
件

3
份

7
.
低
保
证

原
件

3份

5
.
残
疾
人
证

原
件

3
份

8
.
残
疾
人
证

原
件

3份

医
保
部
门

符
合
资
助
条
件
的
救
助
对
象
参

加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个

人
缴
费
补
贴

2

1
.
个
人
缴
纳
基
本
医
保
参
保
费
用
有
效
凭
证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9
.
个
人
缴
纳
基
本
医
保
参
保
费
用
有
效
凭
证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1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人
社
部
门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灵
活
就
业
社
会

保
险
补
贴
申
领

2

1
.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灵
活
就
业
社
会
保
险
补
贴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1
0
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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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残
助
困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9

扶
残
助

困
“

一
件
事

”

残
联
部
门

残
疾
人
证
新
办

1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7
个
工
作
日

1
7
个
工
作
日

残
疾
人
证

自
然
人

2
.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2
.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3
.
2
寸
白
底
彩
照

原
件

1
份

3
.
2
寸
白
底
彩
照

原
件

1
份

4
.
病
例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4
.
病
例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5
.
诊
断
书

原
件

1
份

5
.
诊
断
书

原
件

1
份

6
.
办
理
残
疾
人
证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6
.
扶
残
助
困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为
1
6
-
5
9
岁
残
疾
人
购
买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1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民
政
部
门

、

残
联
部
门

困
难
残
疾
人
生
活
补
贴
和
重
度

残
疾
人
护
理
补
贴
资
格
认
定

2

1
.
鄂
尔
多
斯
市
残
疾
人
两
项
补
贴
申
请
审
批
表

原
件

3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3
份

3
.
居
民
户
口
本

原
件

3
份

4
.
低
保
证

原
件

3
份

7
.
低
保
证

原
件

3
份

5
.
残
疾
人
证

原
件

3
份

8
.
残
疾
人
证

原
件

3
份

医
保
部
门

符
合
资
助
条
件
的
救
助
对
象
参

加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个

人
缴
费
补
贴

2

1
.
个
人
缴
纳
基
本
医
保
参
保
费
用
有
效
凭
证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9
.
个
人
缴
纳
基
本
医
保
参
保
费
用
有
效
凭
证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人
社
部
门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灵
活
就
业
社
会

保
险
补
贴
申
领

2

1
.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灵
活
就
业
社
会
保
险
补
贴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1
0
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1
份

军
人
退
役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1
0

军
人

退

役
“

一
件

事
”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部
门

退
役

士
兵

报
到

接
收

1

1
.
退

伍
证

原
件

或
复

印
件

1
份

1
.
退

伍
证

原
件

或
复

印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7
个

工
作

日

将
行

政
介

绍
信

回
执

寄
回

原
部

队

自
然

人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或

复
印

件
1
份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或

复
印

件
1
份

3
.
行

政
介

绍
信

原
件
1
份

3
.
行

政
介

绍
信

原
件

1
份

退
役

士
兵

自
主

就
业

一
次

性
经

济
补

助
金

的
给

付
2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士

兵
退

出
现

役
行

政
介

绍
信

原
件
1
份

3
.
内

蒙
古

开
设

的
银

行
卡
（
本

人
）

复
印

件
1
份

4
.
内

蒙
古

开
设

的
银

行
卡
（
本

人
）

复
印

件
1
份

公
安

部
门

退
伍

入
户
-
退

伍
军

人
恢

复
户

口
2

1
.
身

份
证

或
军

人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登

记
材

料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户

口
簿

2
.
县

级
以

上
复

员
、

退
伍

、
转

业
军

人
安

置
部

门
出

具
的

落

户
通

知
书

原
件
1
份

5
.
县

级
以

上
复

员
、

退
伍

、
转

业
军

人
安

置
部

门
出

具

的
落

户
通

知
书

原
件

1
份

3
.
房

屋
所

有
权

证
或

网
签

合
同

原
件
1
份

6
.
房

屋
所

有
权

证
或

网
签

合
同

原
件

1
份

4
.
入

伍
前

户
口

所
在

地
公

安
派

出
所

出
具

的
户

口
注

销
证

明
原

件
1
份

7
.
入

伍
前

户
口

所
在

地
公

安
派

出
所

出
具

的
户

口
注

销
证

明
原

件
1
份

5
.
退

伍
转

业
落

户
申

请
审

批
表

原
件
1
份

8
.
军

人
退

役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核
发

居
民

身
份

证
3

1
.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1
份

9
.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1
份

2
5
个

工
作

日
居

民
身

份
证

人
武

部
门

预
备

役
登

记
2

1
.
退

伍
证

原
件
/
录

相
关

信
息
（
服

预
备

役
系

统
）

原
件
1
份

1
0
.
退

伍
证

原
件
/
录

相
关

信
息
（

服
预

备
役

系
统

）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人
社

部
门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参

保
登

记
3

1
.
社

会
保

险
参

保
个

人
信

息
登

记
表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身

份
证

等
有

限
证

明
材

料
原

件
1
份

军
地

养
老

保
险

关
系

转
移

接
续

申
请

（
职

工
）

2

1
.
由

军
人

退
役

人
员

所
在

单
位

后
勤

（
联

勤
、
保

障
）

机
关

财
务

部
门

提
供

的
《
军

人
退

役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缴

费
凭

证
》

原
件
1
份

1
1
.
由

军
人

退
役

人
员

所
在

单
位

后
勤

（
联

勤
、

保
障

）
机

关
财

务
部

门
提

供
的

《
军

人
退

役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缴

费
凭

证
》

原
件

1
份

1
5
个

工
作

日

2
.
由

军
人

退
役

人
员

所
在

单
位

后
勤

（
联

勤
、
保

障
）

机
关

财
务

部
门

出
具

的
《
军

人
退

役
养

老
保

险
关

系
转

移
接

续
信

息
表

》

原
件
1
份

1
2
.
由

军
人

退
役

人
员

所
在

单
位

后
勤

（
联

勤
、

保
障

）
机

关
财

务
部

门
出

具
的

《
军

人
退

役
养

老
保

险
关

系
转

移
接

续
信

息
表
》

原
件

1
份

3
.
由

军
人

退
役

人
员

所
在

单
位

后
勤

（
联

勤
、
保

障
）

机
关

财
务

部
门

出
具

的
军

人
职

业
年

金
缴

费
凭

证
原

件
1
份

1
3
.
由

军
人

退
役

人
员

所
在

单
位

后
勤

（
联

勤
、

保

障
）

机
关

财
务

部
门

出
具

的
军

人
职

业
年

金
缴

费
凭

证
原

件
1
份

4
.
由

军
人

退
役

人
员

所
在

单
位

后
勤

（
联

勤
、
保

障
）

机
关

财
务

部
门

出
具

的
军

人
退

役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业

务
受

理
回

执
原

件
1
份

1
4
.
由

军
人

退
役

人
员

所
在

单
位

后
勤

（
联

勤
、

保
障

）
机

关
财

务
部

门
出

具
的

军
人

退
役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业
务

受
理

回
执

原
件

1
份

医
保

部
门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关
系

转
移

接
续

（
职

工
）

2
1
.
医

保
电

子
凭

证
或

有
效

身
份

证
件

或
社

保
卡
（

居
民

身
份

证
容

缺
后

补
）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和
变

更
登

记
(
职

工
、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所
需

材
料

都
一

样
）

3

1
.
《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登
记

表
》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参

保
患

者
)

原
件
1
份

1
5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参

保
患

者
)

原
件

1
份



—.1390.—

二
手
房
转
移
登
记
及
水
电
气
暖
联
动
过
户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情
形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11

二
手

房

转
移

登

记
及

水

电
气

暖

联
动

过

户
“

一

件
事

”

税
务

部
门

房
地

产
税

收

一
体

化
信

息

报
告

无
1

1
.
申

请
人

身
份

证
、

户
口

本
、

结
婚

证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5
个

工
作

日
自

然 人

2
.
新

建
商

品
房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1
份

3
.
不

动
产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原

件
1
份

4
.
分

层
分

户
图

原
件

1
份

自
然

资
源

部
门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及

房
屋

所
有

权

转
移

登
记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及

房
屋

所
有

权

转
移

登
记

（
二

手
房

转

移
登

记
）

1

1
.
不

动
产

登
记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1
.
二

手
房

交
易

及
水

电
气

暖
联

动
过

户
“

一
件

事
一

次
办

”
申

请
书

原
件

1
份

5
个

工
作

日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2
.
不

动
产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1
份

2
.
不

动
产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1
份

3
.
申

请
人

身
份

证
、

户
口

本
、

结
婚

证
原

件
1
份

3
.
申
请

人
身

份
证

、
户

口
本

、
结

婚
证

原
件

1
份

4
.
契

税
票

、
增

值
税

发
票

原
件

1
份

4
.
契

税
票

、
增

值
税

发
票

原
件

1
份

5
.
户

型
图

或
宗

地
图

原
件

1
份

5
.
户

型
图

或
宗

地
图

原
件

1
份

6
.
营

业
执

照
原

件
1
份

营
业

执
照

原
件

1
份

7
.
不

动
产

权
属

证
书

原
件

1
份

6
.
不

动
产

权
属

证
书

原
件

1
份

自
然

资
源

部
门

/
供

电
部

门

房
产

交
易

与

水
电

暖
气

联

合
过

户

无
2

1
.
申

请
人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房

产
证

原
件

1
份

3
.
结

婚
证

原
件

1
份

4
.
户

口
本

原
件

1
份

5
.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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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手
房
转
移
登
记
及
水
电
气
暖
联
动
过
户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情
形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11

二
手

房

转
移

登

记
及

水

电
气

暖

联
动

过

户
“

一

件
事

”

税
务

部
门

房
地

产
税

收

一
体

化
信

息

报
告

无
1

1
.
申

请
人

身
份

证
、

户
口

本
、

结
婚

证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5
个

工
作

日
自

然 人

2
.
新

建
商

品
房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1
份

3
.
不

动
产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原

件
1
份

4
.
分

层
分

户
图

原
件

1
份

自
然

资
源

部
门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及

房
屋

所
有

权

转
移

登
记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及

房
屋

所
有

权

转
移

登
记

（
二

手
房

转

移
登

记
）

1

1
.
不

动
产

登
记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1
.
二

手
房

交
易

及
水

电
气

暖
联

动
过

户
“

一
件

事
一

次
办

”
申

请
书

原
件

1
份

5
个

工
作

日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2
.
不

动
产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1
份

2
.
不

动
产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1
份

3
.
申

请
人

身
份

证
、

户
口

本
、

结
婚

证
原

件
1
份

3
.
申

请
人

身
份

证
、
户

口
本

、
结

婚
证

原
件

1
份

4
.
契

税
票

、
增

值
税

发
票

原
件

1
份

4
.
契

税
票

、
增

值
税

发
票

原
件

1
份

5
.
户

型
图

或
宗

地
图

原
件

1
份

5
.
户

型
图

或
宗

地
图

原
件

1
份

6
.
营

业
执

照
原

件
1
份

营
业

执
照

原
件

1
份

7
.
不

动
产

权
属

证
书

原
件

1
份

6
.
不

动
产

权
属

证
书

原
件

1
份

自
然

资
源

部
门

/
供

电
部

门

房
产

交
易

与

水
电

暖
气

联

合
过

户

无
2

1
.
申

请
人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房

产
证

原
件

1
份

3
.
结

婚
证

原
件

1
份

4
.
户

口
本

原
件

1
份

5
.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1
份

公
民
退
休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情
形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1
2

公
民
退

休
“
一

件
事
”

人
力
部
门

企
业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待
遇
申
领

企
业
职
工
提

前
退
休
（
退

职
）
待
遇
申

领

1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4
4个

工
作
日

4
5
个
工
作
日

企
业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待
遇
核
定
表

自
然 人

2
.人

事
档
案

原
件
1份

2
.人

事
档
案

原
件
1份

3
.养

老
保
险
缴
费
手
册

（
1
9
9
6
.
1
.
1以

后
缴
费
的
不
需
要

提
供
）

原
件
1份

养
老
保
险
缴
费
手
册
（
1
9
9
6
.
1
.
1以

后
缴
费
的
不
需
要
提
供
）

原
件
1份

4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或
工
商
银
行
或

农
村
信
用
社
二
代
社
保
卡

原
件
1份

3
.银

行
卡
必
须
是
中
行
、
农
行
、
工

行
、
建
行
、
交
行
任
意
一
张
一
类
卡

原
件
1份

企
业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待
遇
申
领

1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3
0个

工
作
日

企
业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待
遇
核
定
表

2
.个

人
档
案

原
件
1份

2
.人

事
档
案

原
件
1份

3
.企

业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人
员
历
年

缴
费
情
况
表

原
件
1份

4
.退

休
申
请
审
核
单

原
件
1份

5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社
会
保
障
卡

原
件
1份

3
.银

行
卡
必
须
是
中
行
、
农
行
、
工

行
、
建
行
、
交
行
任
意
一
张
一
类
卡

原
件
1份

6
.企

业
职
工
养
老
保
险
退
休
申
请

初
审
确
认
单

原
件
1份

7
.劳

动
能
力
鉴
定
书

原
件
1份

8
.提

前
退
休
工
种
认
定
登
记
表

原
件
1份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部
门

核
实
核
查
退

役
军
人
信
息

无
1

1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即
办

医
保
部
门

职
工
参
保
登

记
无

2
1
.退

休
文
件

原
件
1份

企
业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待
遇
核
定

表
原
件
1份

1个
工
作
日

2
.《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登

记
表
》

原
件
1份

4
.公

民
退
休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份

住
建
部
门

正
常
退
休
提

取
住
房
公
积

金
无

2

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份

1个
工
作
日

2
.银

行
卡

原
件
1份

3
.退

休
证
、
退
休
文
件
（
提
前
退

休
所
需
）

原
件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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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民
身
后
“
一
件
事
”
事
项
梳
理
表

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情
形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1
3

公
民
身
后
“

一
件
事
“

卫
健
部
门

《
居
民
死

亡
医
学
证

明
（
推

断
）
书
》

在
医
疗
机
构

死
亡
的

1

1
.
逝
者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死
亡
人

员
居
民
身
份
证
）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3
个
工
作
日

出
具

《
居
民

死
亡
医
学
证

明
（
推
断
）

书
》

自
然 人

2
.
代
理
人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申
报
人

的
身
份
证
原
件
及
复
印
件
)

原
件

1
份

3
.
死
者
生
前
所
患
疾
病
的
诊
断
书
或
病
理
等

复
印
件
/
原
件

1份
3
.
死
者
生
前
所
患
疾
病
的
诊
断
书
或
病
理
等

复
印
件

/
原
件
1
份

在
家
自
然
死

亡
的

1
.
逝
者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死
亡
人

员
居
民
身
份
证
）

原
件

1
份

2
.
代
理
人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
申
报
人

的
身
份
证
原
件
及
复
印
件
)

原
件

1
份

3
.
由
亲
属
提
供
具
体
死
亡
地
点
.
死
亡
时
间
.

所
患
疾
病
等
说
明
材
料

复
印
件
1份

3
.
由
亲
属
提
供
具
体
死
亡
地
点
、
死
亡
时
间

、
所
患
疾
病
等
说
明
材
料

复
印
件

1
份

人
社
部
门

养
老
保
险

个
人
账
户

一
次
性
待

遇
申
领

企
业
职
工
养

老
保
险
个
人

账
户
一
次
性

待
遇
申
领

(含
丧
葬
补

助
金

、
抚
恤

金
)

2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4
.
公
民
身
后
“
一
件
事
”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3
0
个
工
作
日

2
.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1
份

3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社
会
保
障
卡

原
件
1
份

4
.
《
居
民
死
亡
医
学
证
明
（
推
断
）
书
》

原
件
1
份

5
.
养
老
保
险
经
办
业
务
证
明
事
项
告
知
承
诺

制
承
诺
书

原
件
1
份

6
.
终
止
企
业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关
系
告
知

书
原
件
1
份

7
.
亲
属
关
系
证
明

原
件
1
份

5
.
亲
属
关
系
证
明

原
件

1
份

8
.
企
业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人
员
历
年
缴
费
情
况

表
及
佐
证
材
料

原
件
1
份

9
.
放
弃
中
国
国
籍
相
关
材
料

原
件
1
份

1
0
.
死
亡
注
销
证
明

原
件
1
份

城
乡
居
民
养

老
保
险
个
人

账
户
一
次
性

待
遇
申
领

(含
丧
葬
补

助
金

、
抚
恤

金
)

1
.
死
亡
证
明
（
包
括
死
亡
证
明
、
户
口
注
销

证
明

、
火
化
证
明
或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
等
）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法
定
继
承
人
身
份
证
原
件
及
复
印
件

原
件

、
复
印

件
各
1
份

3
.
法
定
继
承
人
银
行
卡

原
件

、
复
印

件
各
1
份

4
.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注
销
登
记
表

原
件
1
份

5
.
养
老
保
险
经
办
业
务
证
明
事
项
告
知
承
诺

书
原
件
1
份

机
关
事
业
养

老
保
险
个
人

账
户
一
次
性

待
遇
申
领

1
.
《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人

员
业
务
申
报
表
（
在
职
人
员
）
》

原
件
1
份

1
5
个
工
作
日

2
.
《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人

员
业
务
申
报
表
（
退
休
人
员
）
》

原
件
1
份

3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社
会
保
障
卡

原
件
1
份

4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5
.
《
居
民
死
亡
医
学
证
明
（
推
断
）
书
》

原
件
1
份

6
.
出
国
：
参
保
人
员
定
居
国
护
照
等
相
关
资

料
原
件
1
份

7
.
委
托
代
理
公
证
书

原
件
1
份

8
.
亲
属
关
系
证
明

原
件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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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
题

名
称

涉
及

办
理

部
门

办
理

事
项

名
称

办
理

情
形

办
理

顺
序

单
个

事
项

申
请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整
合

后
所

需
材

料
材

料
规

格
、

 数
量

材
料

是
否

可
容

缺

单
个

事
项

承
诺

时
限

（
工

作
日

）

一
件

事
承

诺
办

结
时

限
（

工
作

日
）

办
理

结
果

办
理

范
围

1
3

身
后

“
一
件

事
“

医
保
部
门

参
保
人
员

个
人
账
户

一
次
性
支

取

无
2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3
个
工
作
日

自
然
人

2
.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个
人
账
户
一
次
性
支

取
申
请
表

原
件
1
份

民
政
部
门

（
停
止
）

困
难
残
疾

人
生
活
补

贴
和
重
度

残
疾
人
护

理
补
贴
发

放

无
2

1
.
《
居
民
死
亡
医
学
证
明
（
推
断
）
书
》

复
印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住
建
部
门

职
工
死
亡

或
被
宣
告

死
亡
销
户

提
取
公
积

金

无
2

1
.
《
居
民
死
亡
医
学
证
明
（
推
断
）
书
》

复
印
件
1份

1
个
工
作
日

2
.
公
证
书
／
单
位
出
具
的
死
亡
提
取
公
积
金

证
明

原
件
1
份

6
.
公
证
书
／
单
位
出
具
的
死
亡
提
取
公
积
金

证
明

原
件

1
份

3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4
.
银
行
卡

原
件
1
份

7
.
银
行
卡
（
死
亡
人
银
行
卡

，
且
必
须
是
中

行
、
农
行

、
工
行

、
建
行
、
交
行
任
意
一
张

一
类
卡
）
银
行
卡
必
须
是
中
行
、
农
行
、
工

行
、
建
行

、
交
行
任
意
一
张
一
类
卡

复
印
件

/
原
件
1
份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部
门

享
受
定
期

抚
恤
金
的

烈
属

、
因

公
牺
牲
军

人
遗
属
、

病
故
军
人

遗
属
丧
葬

补
助
费
的

给
付

无
2

1
.
死
亡
证
明

原
件
1
份

3
0
个
工
作
日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3
.
申
请
人
与
烈
士
遗
属
的
关
系
证
明
材
料

原
件
1
份

4
.
申
请
人
与
因
公
牺
牲
军
人
遗
属
关
系
证
明

原
件
1
份

5
.
申
请
人
与
病
故
军
人
遗
属
关
系
证
明

原
件
1
份

6
.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1
份

退
出
现
役

的
残
疾
军

人
病
故
丧

葬
补
助
费

的
给
付

无
2

1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原
件
1
份

3
0
个
工
作
日

2
.
居
民
户
口
簿

原
件
1
份

3
.
退
伍
证
（
或
退
伍
登
记
材
料
）
原
件

原
件
1
份

4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残
疾
军
人
证

原
件
1
份

5
.
残
疾
军
人
死
亡
证
明
书

原
件
1
份

公
安
部
门

死
亡
注
销

无
3

1
.
以
下
死
亡
证
明
材
料
之
一
：
 
（
一
）
医
疗

机
构
出
具
的
《
死
亡
医
学
证
明

（
推
断

）
书

》
，
在
国
（
境
）
外
死
亡
的
，
提
交
死
亡
医

学
证
明
原
件
及
翻
译
件
公
证
书

，
或
者
我
国

驻
外
使
领
馆
出
具
的
确
认
死
亡
证
明
文
件
；
 

（
二
）
公
安

、
司
法
部
门
出
具
的
非
正
常
死

亡
证
明
；
 （

三
）
死
亡
人
员
所
在
单
位
或
者

村
（
居
）
民
委
员
会
出
具
的
死
亡
证
明
文
件

原
件
1
份

《
居
民
死
亡
医
学
证
明
（
推
断
）
书
》

原
件

1
份

1
个
工
作
日

死
亡
注
销
证

明
2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申

报
人
的

身
份
证
原
件
及
复
印
件
)

原
件
1
份

3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居
民
身
份
证
(死

亡
人
员

居
民
身
份
证
）

原
件
1
份

4
.
居
民
户
口
簿
(
死
亡
人
员
户
口
簿
)

原
件
1
份

8
.
居
民
户
口
簿
(死

亡
人
员
户
口
簿
)

原
件

1
份

5
.
村
（
居
）
委
会
申
报
的
还
需
提
供
申
报
人

单
位
介
绍
信

原
件
1
份

6
.
死
亡
注
销
户
口
申
请
审
批
表

原
件
1
份


